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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标准要求

	消防车道建设
	1.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应满足消防车安全、快速通行的要求。
2.消防车道的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路面应满足承受消防车满载时压力的要求。
3.消防车道的坡度应满足消防车满载时正常通行的要求，且不应大于10%。
4.消防车道的长度大于40m的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满足消防车回转要求的场地或道路。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3.4.5条

	消防车道畅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的有关规定和《关于进一步明确消防车通道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应急消〔2019〕334号）要求，组织施划消防车通道标线、标志，设置警示牌。
2.消防车通道上禁止设置停车泊位、构筑物、固定隔离桩等障碍物，消防车通道与建筑之间禁止设置妨碍消防车举高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广告牌、装饰物等障碍物。
3.采用封闭式管理的消防车通道出入口，落实在紧急情况下立即打开的保障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消防救援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消防车通道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应急消〔2019〕334号）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2022第3.4.5条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设
	1.疏散出口门、室外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均不应小于0.80m。
2.疏散走道、首层疏散外门、公共建筑中的室内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均不应小于1.1m。
3.疏散通道、疏散走道、疏散出口的净高度均不应小于2.1m。
4.疏散走道在防火分区分隔处应设置疏散门。
5.疏散出口门应能在关闭后从任何一侧手动开启。
6.除设置在丙、丁、戊类仓库首层靠墙外侧的推拉门或卷帘门可用于疏散门外，疏散出口门应为平开门或在火灾时具有平开功能的门。
7.甲、乙类生产储存场所，平时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中的公共场所，使用人数大于60人的房间或每樘门的平均疏散人数大于30人的房间，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的门，室内通向室外疏散楼梯的门等场所或部位的疏散出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7.1.4、7.1.5、7.1.6条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1.在疏散通道、疏散走道、疏散出口处，不应有任何影响人员疏散的物体，并应在疏散通道、疏散走道、疏散出口的明显位置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2.人员密集场所建筑每层外墙的窗口、阳台等部位不应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栅栏，确需设置时，应能从内部易于开启。
3.人员密集场所在使用和营业期间，不应锁闭疏散出口、安全出口的门，或采取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打开的措施，并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含有使用提示的标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7.1.5条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T40248-2021第7.5.2条

	竖向管井、连廊管理
	1.禁止占用电缆井、管道井，或者在电缆井、管道井等竖向管井堆放杂物。
2.用于安全疏散的天桥、连廊等，不应用于其他使用用途，也不应设置可燃物。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第6.6.4条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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